
西安市高陵区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专班

关于印发《西安市高陵区 2025 年度跨
部门综合监管计划》的通知

各成员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西安市高陵区 2025 年度跨部门

综合监管计划》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并就有关

说明如下：

一、计划编制。在确保年度抽查任务总量的基础上，汇

总、调整、优化各单位年度计划，统筹编制了《西安市高陵

区 2025 年度跨部门综合监管计划》。共制订跨部门综合监管

计划 37 批次。

二、事项和检查比例。依据《西安市高陵区 2025 年度

跨部门综合监管计划》，每个批次的监管任务均明确了监管

事项、监管对象、检查数量和检查时间等，同时根据行业监

管实际确定了检查比例。

三、工作要求。区级各成员单位要安排专人及时将计划

3 月底前录入西安市“互联网+监管”系统予以公示，按计划

组织实施抽查检查。工作中确需调整计划的，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报备。

附件：西安市高陵区 2025 年度跨部门综合监管计划

西安市高陵区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专班（代章）

2025 年 3 月 6 日



附件：         西安市高陵区2025年度跨部门综合监管计划

序号 综合监管计划名称 监管部门 监管事项 监管对象
检查数量（比
例、频次）

检查起止时间

1

2025年食源性疾病
、食品污染以及食
品中的有害因素的

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

因素进行监测
食源性疾病信
息及食品中的

有害因素

3户
（5%、1次）

2025年3月15日至
11月15日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

因素进行监测

2
2025年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食品生产和经
营主体

5户
（2%、1次）

2025年3月15日至
11月15日

配合单位
区农业农村
和林业局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3
2025年对粮食质量
安全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食品生产和经
营主体

1户
（100%、1次）

2025年3月15日至
11月15日

配合单位 区发改委 对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4

2025年对食盐生产
经营的食盐专营管
理和行业管理、对
餐饮经营活动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食盐生产经营的食盐专营管理和行业管理

、对餐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食品生产和经
营主体

1户
（100%、1次）

2025年3月15日至
11月15日

配合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对食盐生产经营的食盐专营管理和行业管理
、对餐饮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5
2025年对学校食堂

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学校食堂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管

学校食堂
100户
（100％  
1次）

2025年3月15日至
11月15日

配合单位 区教育局
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对学校食堂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实施监管，同时指导督促学校落实食品

安全责任

6
2025年对药品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药品价格的监督检查 药品经营（零

售）企业
11（4%）

2025年3月1日至
11月30日

配合单位 区医保局 对药品、医用耗材价格政策进行解读

7
2025年对医疗器械
广告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医疗器械广告的综合监管

医疗器械广告
的发布者

8户 2025年1月至11月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医疗器械经营与使用的监督管理



8
2025年对医疗器械
质量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购进、使用未备案的第一类医疗器械，或者
从未备案的经营企业购进第二类医疗器械的

行政处罚
医疗器械生产
、经营和使用

主体
5户  1%

2025年3月1日至
11月30日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的行

政处罚

9
2025年对疫苗和集
采中标药品的综合

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疫苗生产企业、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

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疫苗的行政处罚

药品生产、使
用和经营主体

5户  1%
2025年3月1日至

11月30日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从事接种
工作的行政处罚；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

苗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处罚

10
2025年对危险化学
品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应急管理

局
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综合工作

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使
用经营和运输

主体

5家，100%   
每年一次

2025年2月至12月

配合单位
公安高陵分

局
对购买和通过公路运输剧毒化学品行为的监

督管理

配合单位
生态环境高

陵分局
对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

配合单位
区交通运输

局
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安全管

理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的
监督管理，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11
2025年对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对燃气经营企业事中事后监管

城镇燃气经营
企业

4家，100%，  
每年一次

2025年1月至12月

配合单位
公安高陵分

局

对非法销售燃气和无证经营窝点以及破坏损
害燃气设施的行为的监管等城镇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中涉及的职责

配合单位
区消防救援

大队

根据本部门职责负责燃气经营企业、单位燃
气用户的消防安全检查，督促落实消防安全

制度

配合单位
区应急管理

局

对燃气经营企业违反安全生产规定和应急管
理有关要求的监管等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中涉及的职责



11
2025年对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的综

合监管

配合单位 区住建局
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
工程和监曾等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

涉及的职责

城镇燃气经营
企业

4家，100%，  
每年一次

2025年1月至12月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査等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涉及的职责

12
2025年对特种设备

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特种设备安全的监督管理

特种设备的生
产、经营、使

用主体

15家
(15%,检查一

次）

2025年2月17日至
10月31日

配合单位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对城镇燃气领域涉及特种设备的监督管理

配合单位
区交通运输

局
督促、协调和指导交通运输领域各单位切实

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配合单位 区教育局
督促、协调和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切

实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督促、协调和指导卫生系统内各医疗机构切

实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配合单位
区文化和旅
游体育局

督促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
切实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配合单位
区应急管理

局
督促、协调和指导危化品企业切实履行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13
2025年对成品油的

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对成品油流通领域开
展监督检查

成品油销售企
业

检查100%（43
座，在营
42座）

2025年1月至11月

配合单位
生态环境高

陵分局

对加油站等地下罐及防渗措施落实情况、加
油加气站油气回收装置安装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

配合单位
区交通运输

局

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对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安全考核

配合单位
区应急管理

局

对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13
2025年对成品油的

综合监管

配合单位
区应急管理

局

对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
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成品油销售企
业

检查100%（43
座，在营
42座）

2025年1月至11月

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对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查

14
2025年对自建房的

综合监管

牵头部门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
全综合治理

全区自建房相
关主体

4 全年

配合单位
自然资源规
划高陵分局

对经营性自建房用地规划的审批管理《加强
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自建房房屋质量安全明确鉴定为 A、B 级
的可以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对房屋质量安
全鉴定为CD 级的不得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
。对涉及经营性自建房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

监督管理

配合单位
区行政审批

局
对用作经营性自建房的安全管理

配合单位
区农业农村
和林业局

指导涉农镇(街)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
、《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配合单位
其他涉及行

业部门
《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15
2025年对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的综合监

管

牵头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的监督管理

单用途卡发卡
企业

检查100%
（3家）

2025年1月至11月配合单位 区税务局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涉税事项的检

查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涉嫌欺诈虚假

宣传行为的检查

16
2025年对农民工工
资支付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制度落实情况的检
查

用人单位 50%，2
2025年10月至11

月
配合单位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行政检察



17
2025年对食盐生产
经营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负责食盐专营行业管理职能，指导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供应一定比例
的未加碘食盐，布局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 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
检查100%
（5家）

2025年1月至11月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食品生产主体、食品销售主体的监督检
查；对生产销售记录的行政检查和超出规定
范围生产、销售的行政检查；食品标识的行

政检查

18
2025年对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交通运输

局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

检查数量：3  
检查比例：100

％
2025年2月至11月

配合单位
公安高陵分

局

对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的检查、对民
爆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运输许可的

检查

19
2025年对旅游业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文化和旅
游体育局

对本市旅游市场、景区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对旅游市场、景区进行综

合监督管理

从事旅游业的
市场主体、景
区及有关经营

单位

4家      
100%，频次1次

全覆盖
2025年3月至10月

负责对旅游市场、景区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的市场监管及投诉处理

配合单位
公安高陵分

局

负责维护旅游市场、景区、旅游交通站点及
其他游客集中区域的社会治安秩序，查处强
迫交易、敲诈勒索等侵害游客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负责对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无照经营、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
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

负责对旅游行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
府指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欺诈宰客、
低价倾销、景区门票捆绑销售、违规收费等
旅游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依法

受理游客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20
2025年对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的综合监

管

牵头单位 区医保局 对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有关个人的监督检查

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有关个

人

每年抽10家具
有代表性的定
点医药机构，
开展联合监督

检查

2025年4月至10月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医疗机构及其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执业的监

督检查



20
2025年对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的综合监

管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医疗机构相关价格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

对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监督管理

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有关个

人

每年抽10家具
有代表性的定
点医药机构，
开展联合监督

检查

2025年4月至10月

21
2025年对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行为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教育局
对辖区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和各类外语培

训机构的监督管理

面向中小学生
（含3至6岁学
龄前儿童）开
展校外培训的
机构或个人

数量：8所
比例：100%
频次：2次

第一次：1月至3
月

第二次：7月至9
月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依法查处校外培训机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
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广告违法行为

配合单位
区文化和旅
游体育局

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的监督检查、对开
展体育类培训机构或个人的监督管理

配合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对开展科技类培训机构或个人的监督管理

22
2025年对校园周边
“烟卡”售卖的综

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教育局

制定和完善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的制度
和措施、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处置校园及周
边安全事件。组织、指导全市学校加强校园
及周边安全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教育引
导学生远离“烟卡”游戏，增强学生安全防

范意识
面向中小学生
（含3至6岁学
龄前儿童）开
展烟卡生产销
售的经营机构

或个人

20%，2次
2025年2月25日至

3月30日

配合单位 区烟草局 依法查处生产和销售“烟卡”违法行为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维护校园及周边市场经济秩序，取缔无营业
执照的经营业户，对展示、销售“烟卡”等

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配合单位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负责对校园周边乱设摊点及流动商贩揽客、
尾追游售烟草制品（烟卡）、设置户外广告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

配合单位
公安高陵分

局
负责校园周边安全环境检查治理

23
2025年对辖区养老
服务机构的综合监

管

牵头单位 区民政局 对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安群生产开展检查

养老服务机构
4户      

（50% 2次）
2025年2月至10月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配合单位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对建筑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情况的检查

24
2025年对殡葬服务

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民政局 对公墓等殡葬设施开展行政检查

殡葬服构务机
构

1户     
（100%  1）

2025年3月1日至
2025年12月底



24
2025年对殡葬服务

的综合监管

配合单位
生态环境高

陵分局
对公墓(骨灰堂）等的污染防治设施进行监督

管理

殡葬服构务机
构

1户   
（100%  1）

2025年3月1日至
2025年12月底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殡葬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

配合单位
自然资源规
划高陵分局

对违法占地建造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公墓
（骨灰堂）等殡葬设施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配合单位
区卫生健康

局

对违规利用医院太平间开展殡葬服务和救护
车违规运输遗体的医疗机构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25
2025年对饲料生产
企业的综合监管

牵头单位
区农业农村
和林业局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政检查
饲料、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

10%（2家） 
5%（1家）

2025年2月至3月
31日、   

2025年1月至11月
30日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吊销相关企业营业执

照

26
2025年对餐饮单位
油烟治理的综合监

管

牵头单位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对餐饮单位油烟治理的监督管理

餐饮单位 20户，100% 2025年3月至12月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餐饮单位经营场所及经营行为进行行政检
查

配合单位
生态环境高

陵分局
对餐饮单位油烟达标排放的监督检查

27
2025年对厨余垃圾
排放和流向的综合

监管

牵头单位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对餐饮经营场所厨余垃圾监督管理

厨余垃圾产生
单位

100% 
每季度一次

2025年2月至12月

配合单位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对餐饮经营场所的厨余垃圾的排放和流向的

监督检查

配合单位
生态环境高

陵分局
对餐饮经营场所的厨余垃圾的排放和流向的

监督检查

配合单位
区文化和旅
游体育局

对酒店、景区厨余垃圾的排放和流向的监督
检查

配合单位
区科技工信
和商务局

对商超厨余垃圾的排放和流向的监督检查


